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证券代码：603165 证券简称：荣晟环保

转债代码：113676 转债简称：荣23转债

浙江荣晟环保纸业股份有限公司

投资者关系活动记录表

编号：2025-004

投资者关系

活动类别

☑特定对象调研 □分析师会议

□媒体采访 □业绩说明会

□新闻发布会 □路演活动

□现场参观 ☑电话会议

□其他

参与单位名称
国泰基金、西部利得基金、国海富兰克林、立本基金、中信

建投

时间 2025 年 6 月 18 日

地点 线上电话会议

上市公司接待

人员姓名

副总裁、董事会秘书：胡荣霞女士

财务总监：沈卫英女士

投资者关系

活动主要内容

介绍

一、公司概况介绍环节：

董事会秘书在会议开始阶段介绍了公司 2025 年一季度

经营业绩情况、核心优势、行业现状及公司未来发展规划等

内容。

二、会议问答环节：

1、现在政策鼓励上市公司在符合利润分配的条件下增加

现金分红频次，请问公司是怎么考虑的？

答：公司积极响应“国九条”政策号召，自上市以来连

续九年实施现金分红，始终秉持着长期、稳定、可持续的原

则实施利润分配政策。2025 年 5 月公司完成了 2024 年年度

权益分派，向全体股东每 10 股派发现金红 5.00 元（含税），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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合计派发现金红利约 1.31 亿元（含税）。截至 2025 年一季

度，公司未分配利润为 14.78 亿元。公司高度重视股东投资

回报，严格执行股东分红回报规划及利润分配政策，并制定

了公司《未来三年（2025 年-2027 年）股东回报规划》，努

力为股东创造长期稳定良好的回报。未来，公司坚持聚焦主

业稳健经营，夯实高质量发展根基，努力为股东持续创造更

多价值。公司董事会会按照相关法律法规及公司章程等规定

并结合公司自身发展阶段适时实施分红计划，与投资者共享

经营成果，具体可关注公司后续的公告。

2、回购进展和后期考量？

答：公司已于 2025 年 6 月 4 日披露回购进展公告，截至

2025 年 5 月 31 日，公司通过上海证券交易所交易系统集中

竞价交易方式已累计回购公司股份 3,533,540 股，占公司目

前总股本的 1.30%，回购成交的最高价为 11.59 元/股、最低

价为 10.83 元/股，支付的资金总额为人民币 40,244,837.40

元（不含交易佣金等交易费用）。

根据回购方案，本次回购的股份将用于减少公司注册资

本（注销股份），回购金额不超过人民币 20,000 万元（含本

数），不低于 10,000 万元（含本数），回购期限为自股东大

会审议通过回购方案之日起不超过 12 个月。公司将继续在回

购期限内择机做出回购决策并予以实施，并及时披露进展情

况。股价波动受经济环境、政策、市场因素等多方面因素影

响，公司会密切关注市场动态，持续做强做优主业，推动高

质量发展和投资价值提升，并积极探索其他有效措施以推进

公司市值管理工作。

3、公司变更募投项目的原因？

答：公司本次变更募投项目是综合考虑当前市场环境变

化情况及发展战略、募投项目进展情况、实现效益最大化等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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多方面因素后的审慎考虑，有利于提高募集资金使用效率。

首先，公司为高效利用自身资源，发展循环经济，将造

纸生产过程中产生的纸渣、污泥等一般固废进行焚烧，通过

热电联产变固废为宝，实现资源无害化、减量化的综合利用。

原项目生物质锅炉的燃料为生物质燃料，比如秸秆、木屑等，

而新项目中的固废锅炉以城市生活垃圾、工业废料等固体废

弃物为燃料，可处理混合废弃物。随着技改等项目陆续落地，

公司每年新增固废处理量亦同步增加，燃料来源更具有可持

续性，可减少对生物质资源的依赖，并通过余热发电、供热

实现能源梯级利用，提高公司的处置固废能力、供热能力。

其次是出于安全和环保的考量，由于公司主要通过燃煤

锅炉掺烧方式处置，该方式处置在一定程度上影响了锅炉关

键部件的使用寿命,易造成非计划停炉,可能存在安全隐患。

新项目采用先进的脱硫、除尘、脱硝技术和严格的水土保持、

生态保护措施，有利于实现节能减排，保护环境，符合国家

产业政策及环保要求。

此外，根据规划，公司作为经济技术开发区北片区热源

点,主要承担其区域的集中供热任务，是园区配套设施之一，

供热范围内有较稳定的热用户。新项目采用高效的高温高压

背压式汽轮发电机组，在实现区域集中供热的同时提供电力

供应，通过能源梯级利用间接提升盈利能力。

本项目有国家能源政策和当地政府部门的支持，有较稳

定的热负荷需求，有可靠的燃料资源保证，具有建设的必要

性。项目用地、供水、供电、热负荷等外部条件已初步具备，

具有建设的可行性，符合公司的业务规划，实现前向后向一

体化，有力提升对开发区配套企业的供热能力、供热质量，

具有一定的社会效益、环境效益和经济效益。

4、公司可转债后续安排？

答：公司于 2025 年 6 月 6 日召开第八届董事会第十五次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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会议并审议通过了《关于变更部分可转债募集资金投资项目

的议案》，该议案尚需提交 2025 年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、“荣

23 转债”2025 年第一次债券持有人会议审议。如若审议通过，

根据公司《向不特定对象发行可转换公司债券募集说明书》

（以下简称“《募集说明书》”）有关“荣 23 转债”的附加

回售条款，“荣 23 转债”附加回售条款生效，公司将严格按

照有关规定及《募集说明书》的相关约定履行相关程序及信

息披露义务，向债券持有人提供可选择回售的权利，保障投

资者权益。公司今后将继续根据二级市场情况、公司股价走

势及预期、转股情况等因素，积极促进债券在转股期内完成

转股。后续如有相关进展，公司将按照规定及时进行披露。

5、公司交易性金融资产比较多，这块是否有收并购？

答：公司交易性金融资产主要系商业银行、证券公司等

具有合法经营资格的金融机构发行的低风险、流动性较好的

理财产品，不涉及收并购业务。公司目前无收并购计划，未

来如有收并购相关事项，公司将严格按照法律法规及时履行

信息披露义务。

附件清单

（如有）
无


